城环评[2016]12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收运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你单位报送的《城步苗族自治县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收运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等相关材料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拟投资4816.48万元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建设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收运工程，项目采用“后装式垃圾车直运”和“收集点+小型压缩式收集站”2种垃圾收运流程。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垂直压缩式垃圾收集站7座；整体式移动压缩站4座；配套垃圾收运及清扫保洁相关设备。
二、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规划，根据湖南省建筑设计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建议和专家技术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上分析，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确定的规模、地点、性质、工艺进行建设。

三、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水污染防治。本项目垂直压缩收集站产生的渗滤液及场地冲洗废水等储存于站区渗滤液污水池，渗滤液污水池应采取防渗防漏防腐防溢措施，池内污水采用吸污车运送至城步县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系统进行处理；垃圾运送过程中应严防渗滤液跑冒滴漏；渗滤液处理及排放应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种的相关规定。站内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回用于站区绿化或周边居民菜地浇灌。
2、废气污染防治。垂直压缩收集站采用雾化喷洒除臭系统；站区边界种植绿化带，起到降噪、吸尘、净华空气、保持水土等作用；垃圾收集站运营应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相关规定要求。
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加强管理，严防垃圾收运造成二次污染。站区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一并收集，及时清运。
4、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进行减震降噪，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及4类标准要求。
四、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试生产和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手续，须经我局验收合格后才能正式投入使用。

五、项目施工期及运营期环境保护现场监督管理由我局环境监察大队负责。

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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